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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點申請補助計畫應包含下列事項及文件： 

（一）補助項目。 

（二）辦理時間及期程。 

（三）地點。 

（四）參加對象。 

（五）進行方式。 

（六）經費概算。 

（七）預期效益。 

（八）申請數機關補助者，其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九) 三年內未違反勞工相關法規及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切結書(如附件

一)。 

（十）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前項第六款經費概算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補助項目。 

（二）單位。 

（三）數量。 

（四）單價。 

（五）預算數。 

（六）申請補助金額。 

（七）用途。 

（八）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第一項申請文件有欠缺，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駁

回其申請。 

協會拒絕為第一項第九款切結或揭露者，主管機關不予受理其補助申請。 

七、協會經主管機關同意補助後，應參照政府會計有關規定，於主管機關所定之

期限內檢附領款收據函送主管機關請款，並依核定之計畫內容執行。 

九、協會應於活動舉辦結束後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結報補助經費運用情形，並檢

附收支清單、各項支用單據及相關資料辦理補助經費核銷，且最遲不得逾每



年十一月底。 

前項補助經費之結報，應詳列支出用途，並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

實際補助金額。 

第一項收支清單、各項支用單據及相關資料經審核後，應由主管機關保存控

管。 

十二、主管機關得於協會補助經費執行完畢後，依其執行情形進行績效評量，作

為次一年度審核補助之依據；績效評量表格式如附件二。 

 

 

 

 

 

 

 

 

 

 

 

 

 

 

 

 

 

 

 

 

 

 

 

 

 



附件一 

切 結 書 

本協會就本申請案聲明下列事項： 

一、近三年內未違反勞工相關法規。 

二、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聲明 

☐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條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 條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應併同檢附「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事前揭露〉」) 

*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規定，未主動據實揭露身分關

係者，處新臺幣 5萬以上 50萬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以上所述，如有不實，願接受主管機關追繳已核給之補助費用等，特切結事

實無訛。 

 此致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公務人員協會：                                           (圖記) 

 

 

 

理事長：                                                        (印)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及填寫範例，請至法務部廉政署網站下載。 



附件二 

高 雄 市 公 務 人 員 協 會 ○ ○ ○ 年 度 （ 活 動 名 稱 ） 
補 助 經 費 執 行 績 效 評 量 表 

補 助 經 費 

執 行 情 形 
績 效 評 量 項 目 

活 動 規 劃 

方 面 

一、提報之活動內容性質為何？                         

□ 1.屬聯誼性質。    

□ 2.為例行應辦理之會員大會或理監事會議。 

□ 3.具宣導、交流或教育性質。 

二、提報之活動目標與公務人員協會法宗旨是否相連結？ 

□ 1.純屬會員間之聯誼、交流性質。 

□ 2.部分與公務人員協會法宗旨相關。 

□ 3.與全體公務人員權益或公務人員協會法宗旨密切相關。 

三、活動規劃應附表件是否依本作業要點規定詳實檢附及說明？    

□ 1.更正或補件 2次以上。 

□ 2.更正或補件 1次。 

□ 3.完全正確，毋需更正或補件。 

計 畫 執 行 

方 面 

一、是否確實依主管機關核定之活動計畫執行？                  

□ (-2)未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即變更主管機關原核定之活動計

畫，且未經主管機關核准。 

□ 1.經理監事會議通過變更主管機關原核定之活動計畫，但未經

主管機關核准。 

□ 2.經理監事會議通過變更主管機關原核定之活動計畫，且經主

管機關核准。 

□ 3.完全依主管機關原核定之活動計畫執行。 

二、經費預算是否確實執行？（活動實際花費總額與預定計畫總額之

比率，四捨五入至整數） 

□ 1.60%以下 。  □2.61%以上至 80%。   □3.81%以上。 

三、是否確實達成協會原預期之目標或效益？ 

□ 1.與協會原訂目標或效益不符。 

□ 2.部分需檢討改進。 

□ 3.完全符合預期目標或效益。 

經 費 請 撥 

核 銷 方 面 

一、是否確實依規定辦理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                

□ 1.活動辦竣，逾 30 日後始辦理核銷。 



承辦人                       覆核                      科長 

 

 

 

 

 

□ 2.於活動結束後 30 日內合併辦理經費請撥及核銷作業；或於活動

開始前及結束後 30 日內分別辦理經費請撥及核銷作業。 

二、經費請撥核銷應附表件及相關單據是否確實依規定處理及填寫？ 

□ 1.更正或補件 2次以上。 

□ 2.更正或補件 1次。 

□ 3.完全正確，毋需更正或補件。 

三、協會如以本活動向其他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是否列明他機

關補（捐）助本活動之項目及金額？ 

□ 1.完全未告知他機關補（捐）助本活動之金額及項目。 

□ 2.僅列出他機關補（捐）助金額，未明列補（捐）助項目。 

□ 3.完全符合，或並無其他機關補（捐）助本活動。 

四、會員參與率？(實際出席活動之會員數與預定出席會員數之比

率，四捨五入至整數) 

□1.30%以下。 

□2.31%以上至 60%。 

□3.61%以上至 80%。 

□4.81%以上至 90%。 

□5.91%以上。 

其 他 

是否確實依主管機關所提相關檢討改進意見辦理？ 

    □1.完全不符合。 

    □2.部分仍需加強改善。 

    □3.完全依主管機關所提意見改進辦理。 

總 計  

註 1：本表請在□處以打 V 方式填註。 

註 2：本表請依協會所符合之績效衡量項目選項計分，亦即協會如符合選項1，則該衡量項目得分為1

分，如符合選項5，則得分為5分，以此類推，最高總分為35分；另選項為(-2)者，係指扣除

總分2分。請依協會補助經費執行情形審慎評核，以落實執行成效。 

註3：各活動加總平均分數26-35 分，表計畫執行成效卓越；16-25 分，表計畫執行成效尚可；15

分以下，表計畫執行成效欠佳。 


